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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188号”文核准，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运通”或“发行人”）3,600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

作已于2007年7月20日刊登招股意向书、2007年7月30日上网定价发行，2007年8月3

日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

承诺在发行完成后三个月内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我公司认为广电运通申请其股票

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公司名称：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RG Banking Equipment Co., Ltd. 

公司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163号 

法定代表人：赵友永 

注册资本：106,559,010元（发行前）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银行自动柜员机（ATM）等货币自动处理设备及相关系统

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前广电运通总股本为106,559,010股，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6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42,559,010股。 

（一）本次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 元 

3、发行股数：3,6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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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7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

网上以资金申购方式定价发行2,8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0%。 

5、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

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6、发行价格：16.88元/股 

7、发行市盈率： 

（1）20.59倍（每股收益按照2006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7.67倍（每股收益按照2006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每股净资产： 

（1）发行前每股净资产：2.27元（以截至200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及本

次发行前股本计算）；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80元（以截至200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募

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9、承销方式：余额包销方式。 

10、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广电运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60,76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8,541.44万元。 

11、股票锁定期：询价对象参与本次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3个月，锁定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1、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其他股东梅州敬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藤川科技有限公司和赵友永、张招兴、黄秀华、杨海洲、杨国华、张柏龙、王俊、

陈巾巾、汤诚忱、吕晖、祝立新、谭卫东、李伟南、王金忠、叶子瑜、冯丰穗、蒋春

晨、邝建洲、罗年锋、康丰、陈建良、张业青、丘全鉴、肖大海、易大满、韩莹、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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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吴玮、肖政、薛海峰、詹敏、张文忠、陈振光、曾文、杨启豪、吴田成、商学铭、

李宇珊、李煌辉、束萌、熊浩、惠小绒、朱征宇、李叶东、张波、容可安、丘百根、

李俭桥共48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赵友永、张招兴、王俊、叶子瑜、祝

立新、冯丰穗、陈振光、曾文、束萌、蒋春晨、罗年锋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三、保荐人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广电运通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

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142,559,010元，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25.25%，不低于25%； 

（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本机构未发现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

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人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 

五、保荐人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人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规定的要求，且其证券适合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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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

合理； 

● 有充分理由确信与其他中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 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

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 保证推荐文件、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

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证

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及关注事项 

1、持续督导事项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2、持续关注事项 

（1）发行人经营环境和业务状况，如行业发展前景，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主

营业务的变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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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股权变动和管理状况，如股本结构的变动，控股股东的变更，管理

层、管理制度和管理政策的变化等； 

（3）发行人市场营销，如市场开发情况，销售和采购渠道，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等； 

（4）发行人核心技术，如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性，新产品开发和试制等； 

（5）发行人财务状况，如会计政策的稳健性，债务结构的合理性，经营业绩的

稳定性等； 

（6）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7）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8）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工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作了全面约定，主要有： 

乙方（指保荐人，下同）“应当持续督导甲方（指发行人，下同）履行规范运作、

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乙方有权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

对甲方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所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有充分理由

确信甲方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有权督促甲方做出说明并限期

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等等，并订立了相应的违

约条款。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主要约定 

《保荐协议》约定：“甲方及其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

称“高管人员”），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并接受中国证

监会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甲方应协调为甲方提供专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与乙方

之间的关系，协助乙方及时、准确、充分地了解、获取乙方履行保荐职责所需的信息

和资料”；“甲方应严格遵守信息披露制度的有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以书

面形式就有关事项提前向乙方通报、咨询，其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众

公开披露的信息，应事先经乙方审阅”等等。 

（四）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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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协议》对协议的终止、转让与放弃等事项作出了妥善安排。 

七、保荐人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 荐 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江苏大厦A座042信箱1904-1905室 

保荐代表人：张奇英、王苏华 

电 话：0755－82960759 

传 真：0755－82960296 

八、保荐人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光大证券愿意

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